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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局关于开展“百个城镇”生物质热电联产县域清洁供热示范项
目建设的通知

国能发新能〔2018〕8号

国家能源局关于开展“百个城镇”生物质热电联产县域清洁供热示范项目建设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能源局），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中国光大集团，
中节能集团，水电总院，中国生物质能联盟，内蒙古电力公司，晋能集团，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水
利电业集团，重庆三峡水利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水电集团，陕西省地方电力公司，云南保山电力公司：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
作会议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4次会议精神，推进区域清洁能源供热，减少县域（县城及农村）散煤消费，有效防治
大气污染和治理雾霾，根据北方地区清洁取暖工作总体部署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促进生物质能
供热发展指导意见的通知》（发改能源〔2017〕2123号），现组织开展“百个城镇”生物质热电联产县域清洁供热示
范项目建设。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示范建设目的

 当前大气污染和雾霾形势严峻，县域特别是农村散煤消费是重要的污染来源。生物质热电联产绿色低碳、清洁环保
、经济可靠，是重要的区域分布式清洁供热方式，为中小型区域提供清洁供暖和工业蒸汽，直接在用户侧替代燃煤，
节约天然气，是治理散煤污染的重要举措。

 “百个城镇”生物质热电联产县域清洁供热示范项目建设的主要目的是，建立生物质热电联产县域清洁供热模式，
构建就地收集原料、就地加工转化、就地消费的分布式清洁供热生产和消费体系，为治理县域散煤开辟新路子；形成
100个以上生物质热电联产清洁供热为主的县城、乡镇，以及一批中小工业园区，达到一定规模替代燃煤的能力；为
探索生物质发电全面转向热电联产、完善生物质热电联产政策措施提供依据。

 二、示范建设总体情况

 “百个城镇”生物质热电联产县域清洁供热示范项目共136个，涉及20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装机
容量380万千瓦，年消耗农林废弃物和城镇生活垃圾约3600万吨。其中，农林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126个、城镇生活垃
圾焚烧热电联产项目8个、沼气热电联产项目2个。新建项目119个，技术改造项目17个。总投资约406亿元。

 “百个城镇”生物质热电联产县域清洁供热示范项目力争2018年底前建成（或完成技改），为河北省广宗县等70个
县城、河北省宽城县龙须门镇等63个乡镇提供民用清洁供暖，供暖面积约9000万平米，惠及县城及乡镇居民约400万
人；为76个中小工业园区提供清洁热力，合计约6900万吉焦。示范项目供热部分每年替代散煤约660万吨，区域内相
应规模的燃煤供热设施关停。相当于每年节约天然气约40亿立方米。

 三、示范建设技术要求

 “百个城镇”生物质热电联产县域清洁供热示范项目主要为县域农林生物质热电联产和城镇生活垃圾焚烧热电联产
新建项目或技改项目，少数为沼气热电联产项目。民用负荷为县城（或地级市辖区）、人口较集中的乡镇，工业负荷
为中小型工业园区。示范项目主要条件如下：

 （一）示范项目按照以热定电原则合理选择机型，以民用采暖为主的，县城采暖面积不小于20万平米，单个乡镇采
暖面积不小于2万平米，采暖季热电比不小于100%；以工业供热为主的，年平均热电比不小于100%；

 （二）示范项目配套热网应同步建成，开始供热；示范项目应建立分布式清洁供热体系，建立健全供热计量、监测
、服务等制度体系；

 （三）示范项目建设运行应满足国家及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及其他要求。农林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烟尘、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排放达到超低排放标准，城镇生活垃圾焚烧热电联产主要污染物排放达到欧盟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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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示范项目应根据资源条件，采取增加生物质供热锅炉、增设蓄热装置等方式，进一步提高供热能力，扩大供
暖面积。

 四、相关工作要求

 （一）请各省（区、市）能源主管部门加强生物质热电联产县域清洁供热示范项目组织管理，纳入本地区治理散煤
和清洁供热工作计划，与“煤改气”“煤改电”等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起考核。北方地区示范项目应纳入当地清
洁取暖实施方案，与其它清洁供暖方式协调实施。

 （二）请各省（区、市）能源主管部门在修订本地区“十三五”可再生能源规划及生物质发电项目布局时，优先将
生物质热电联产县域清洁供热示范项目纳入规划。在锅炉置换、终端取暖补贴、供热管网补贴等方面享受公平的支持
政策。指导项目所在地方及项目单位加强公众沟通和宣传，做好防范化解“邻避”问题工作。

 （三）请各省（区、市）能源主管部门加强监督管理，确保示范项目可靠供热。组织做好项目核准管理工作，加强
生物质资源管理，统筹做好项目原料保障，指导项目所在地能源主管部门及项目单位做好项目建设运行，及时组织验
收和总结评价，明确生物质热电联产在本地区清洁供热中的定位和作用，加快推进生物质热电联产应用。

 （四）请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及有关地方电网企业组织做好示范项目接入电网工作，加快办理进度；请水
电总院结合示范建设情况，牵头组织相关研究机构，抓紧研究完善生物质热电联产技术规范等标准体系；请中国生物
质能联盟密切跟踪示范建设进展情况，及时开展技术指导和阶段性评估，建立生物质能供热行业统计监测体系，促进
生物质热电联产可持续健康发展。

 联系人及电话：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 韩江舟 张海平 010-68555031

 附件：“百个城镇”生物质热电联产县域清洁供热示范项目汇总表

国家能源局
2018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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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页面 2 / 2

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120991.html
http://www.tcpdf.org

